
附件2-2:

物业服务管理协议

编号：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

根据国家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在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甲、乙双方就           物业管理服务事宜签订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：甲方所租赁房屋基本情况

1、由乙方向甲方提供位于              房屋的物业管理服务，建筑面积为    平方米。
2、服务期限：   年，自  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第二条：物业管理费用、保证金及结算

物业管理费以房屋建筑面积为基数，按照5元/月/平方米的标准收取，每月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     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       元整）。
甲方应于每个月的10日前向乙方支付当月物业管理费。甲方将物业管理费汇入乙方下列指定收款账户：
用户名：

开户行：

账号：

3、甲方向乙方缴交物业管理保证金      元（大写人民币：      ），服务期限届满，乙方于甲方结清物业管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后15个工作日内将物业管理保证金无息退回给甲方。若甲方存在未结清费用或应承担赔偿责任的，乙方有权直接从保证金中予以抵扣，不足部分甲方仍应补足。
第三条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按期向乙方支付物业管理费，在园区内遵守乙方的物业管理制度并积极配合乙方的管理工作。

2、就物业管理的有关问题向乙方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3、不准占用、损坏本园区大楼内的共有部分、共有设施设备或改变其使用功能。因甲方原因造成损坏的，甲方应承担全部修复或赔偿责任。
4、与乙方签订《消防安全责任书》、《安全生产责任书》等乙方要求的附属安全管理协议，并严格遵守其规定。

5、若因甲方或其雇员、访客、承包商（以下简称“甲方相关方”）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、本协议、园区管理制度或相关安全责任协议，对本物业区域内的任何部分（包括但不限于承租房屋、公共区域、共有设施设备）或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（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代为垫付的费用、乙方声誉损失），甲方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后果，并赔偿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负责本物业区域内公共区域、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、保养、修缮、清洁、绿化、安保、消防管理、秩序维护等服务与管理工作。乙方对甲方承租房屋专有部分内部不承担维修维护义务，但因乙方原因导致专有部分受损的除外。

2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园区管理制度并以书面告知甲方。甲方确认在签订本协议前已收到并理解该等管理制度，承诺予以遵守。乙方有权对甲方遵守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劝阻、制止，并依据本协议及管理制度采取相应措施。
3、有权要求甲方签订《消防安全责任书》、《安全生产责任书》等安全管理协议，并监督甲方履行协议义务。

第四条：违约责任
1、未经对方同意，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。
2、如甲方逾期支付物业管理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当按日向乙方支付逾期支付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，逾期超过三十日的，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，没收物业管理保证金，并要求甲方赔偿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
3、为维护园区其他租户的切身利益，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，如发生煤气泄漏、漏电、火灾、水管破裂、救助人命、协助公安机关执行任务等突发事件，乙方因采取紧急措施造成甲方必要的财产损失的，不作为乙方违约情形，双方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。

4、因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调整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非因双方原因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。

第五条：其他条款

1、如物业管理费标准发生变更的，甲方同意按照变更后的费用标准执行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
2、若甲方承租房屋对应的房屋租赁合同终止或解除，本协议自动随之终止或解除。

3、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的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因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、鉴定费及其他费用，均由违约方承担。

4、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文本一式叁份，甲方持有贰份，乙方持有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